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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南县2017年度县本级

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2017年，县财政局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财政局的精心指导下，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要求，积极落实《预算法》、《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赣府发〔2013〕8号）、《赣州市财政局关于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意见》（赣市财预字〔2014〕32号）以及《龙南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龙南县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龙府发〔2013〕6号）等文件精神，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扎实推进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落到实处，全县本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迈上了新台阶。
一、责任明确，意识增强。要求项目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加强对绩效评价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相关责任制度，明确项目评价工作责任部门和责任人。深刻认识开展绩效评价既是贯彻落实《预算法》、《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赣府发〔2013〕8号）以及《龙南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龙南县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龙府发〔2013〕6号）的要求，也是将预算绩效管理贯穿于财政改革全过程的需要。
二、注重实效，有针对性。为确保绩效评价项目的实效性，对各部门（含二级预算单位）单笔项目支出达到50万元以上（含50万元）的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评价，进一步扩大绩效评价项目的资金规模，另外还将选取2-3个项目进行重点绩效评价，全县本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涉及单位16个，项目21个，资金   1.06亿元
三、科学实施，有序开展。绩效评价工作分为部门自评价、财政部门审核、评价结果应用三个阶段。自评阶段各部门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绩效评价工作方案，设置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应与绩效目标密切相关，能真正反映资金的使用绩效及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主管部门要对实施单位的绩效评价情况、项目单位的绩效报告进行审核，出具高质量的绩效评价报告；财政部门审核阶段县财政局对口业务股室对部门提交项目自评价材料进行审核，出具审核意见和审核评分；组织评价及评价结果运用阶段由县财政局组织力量按照各项目评价方案和工作程序进行评价。通过收集、汇总、整理、分析，对各项目绩效目标、组织管理、资金使用、取得的绩效等情况进行全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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